学生违反考场纪律处理意见书

	学生姓名
	
	所在院系
	
	班级
	

	考试科目
	
	任课教师
	

	考试时间
	
	考试地点
	

	考场情况
	详见《五邑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情况登记表》考场学生违纪作弊情况记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生本人意见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部院意见
	（请根据《五邑大学考试纪律与违规处理办法》相关条款，拟定具体处分意见，如：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等。）                

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校长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意：考场情况一栏，如果对《五邑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情况登记表》考场学生违纪作弊情况记录内容另有补充的，请重新填写并由监考教师签名。
